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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商标和商号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关联方文建平先生签署《商标和商号许可协议》，授权文建平先生

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企业在开展境外家电零售数据业务过程中使用本公司的商

标与商号。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24 年 8 月 2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由股东文建平先生以临时提案方式提交至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文建平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 

关联关系：持股 6.10%的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公告编号：2024-035 

本次交易由双方通过协商后确定许可费标准。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由双方通过协商后确定许可费标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

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许可方（即本公司）在此授予被许可方（即文建平先生及其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在许可区域（定义如下）内不可转让的在下述业务范围内使用许

可方商号及许可商标的权利： 

被许可方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采购、收集线下、线上的家电零售数据业务，

以该等境外家电数据为基础进行数据与市场研究、分析，针对境内外客户提供基

于境外家电数据的大数据解决方案、行业大数据平台运营、大数据用户洞察、战

略咨询等服务。 

（二）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其他全球区域。被许可方同意不在中

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使用或授权使用这一商号或商标。 

（三）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3 年。 

（四）本协议采用提成方式计算使用费，计价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被许可方同意向许可方支付其或其附属公司、子公司等在协议有效期内每年

销售协议服务产生的销售净利润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费，具体如下： 

1、如协议服务产生的销售净利润的金额低于（含）人民币【1,000】万元，

则被许可方应向许可方支付销售净利润的【2%】作为许可费； 

2、如协议服务产生的销售净利润的金额高于（不含）人民币【1,000】万元，

则被许可方应向许可方支付销售净利润的【5%】作为许可费。 

销售净利润的计算方式为：销售净利润=销售收入-成本-销售费用等费用-税

费 

为避免歧义，如果协议服务未产生净利润，则被许可方无须支付许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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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基于各方经营需要而协商签署。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风险可控，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实施情况，确保公司商誉不受

损害。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根据各方经营需要而协商签署，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

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商标和商号许可协议》 

（三）文建平先生提交的《关于增加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函》 

 

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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